土地政策措施七条

01.土地政策措施第一条
一、政策内容
企业申请产业项目用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涉及部门根据产业项目生命周期灵活采用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方式供应土地。土地使用权人已依法取得的国有划拨或租赁用地申请补办出让手续，依法批准，可以采用协议方式出让。
二、申请对象
产业项目用地单位
三、操作流程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涉及部门结合产业生命周期，合理选择土地供应方式，发布土地出让公告。产业项目用地单位提出竞买申请，按规定要求参与竞买土地，竞得土地后签订出让合同并缴纳相关税费。已取得的国有划拨或租赁用地的土地使用权人向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涉及部门申请补办出让手续。
四、兑现时间
2022年6月2日至2022年12月31日
五、职责分工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涉及部门
联系人：贾丽芳   电话：0312-7318724
02.土地政策措施第二条
一、政策内容
对省确定的优先发展产业且用地集约的工业项目，林、牧、渔业产品初加工为主的工业项目，在确定土地出让底价时，可按不低于所在地土地等别相对应《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的70%执行。按比例计算后低于该项目实际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前期开发成本和按规定应收取的相关费用之和的，按不低于实际各项成本费用之和的原则确定出让底价。 
二、申报对象 
省确定的优先发展产业且用地集约的工业项目用地单位，以农、林、牧、渔业产品初加工为主的工业项目用地单位。 
三、操作流程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涉及部门在确定土地出让底价时，对省确定的优先发展产业且用地集约的工业项目，以及以农、林、牧、渔业产品初加工为主的工业项目的出让底价可按不低于所在地土地等别相对应《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的70%执行确定出让底价，但按比例计算后不得低于该项目实际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前期开发成本和按规定应收取的相关费用之和。 
四、兑现时间
2022年6月2日至2022年12月31日
五、职责分工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涉及部门
联系人：贾丽芳   电话：0312-7318724
03.土地政策措施第三条
一、政策内容 
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企业在现
有工业用地上新建、扩建生产性用房或利用地下空间，增加容积率的，不再补缴土地价款。 
二、申报对象 
现有工业企业。 
三、操作流程 
现有工业企业向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涉及部门申请，待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涉及部门按规定审批同意后，即可新建、扩建生产性用房和利用地下空间。
四、兑现时间
2022年6月2日至2022年12月31日
五、职责分工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涉及部门
联系人：贾丽芳   电话：0312-7318724
04.土地政策措施第四条
一、政策内容 
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国家支持产业、行业的，可享受在5年内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过渡期支持政策。 
二、申报对象 
现有用地单位。 
三、操作流程 
现有工业企业向县自然资源涉及部门申请，待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按规定审批同意后，即可发展国家支持产业、行业，并允许在5年内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 
四、兑现时间
2022年6月2日至2022年12月31日
5、 职责分工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涉及部门
联系人：贾丽芳   电话：0312-7318724
05.土地政策措施第五条
一、政策内容
免收小微企业不动产登记费
二、申请对象
小微企业、个体工商
三、操作流程
小微企业作出书面承诺后，即免收相应的不动产登记费。
个体工商户凭工商营业执照直接减免不动产登记费。
四、兑现时间
2022年6月2日至2022年12月31日
五、职责分工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涉及部门负责政策的宣传、落实和解释工作。
联系人：徐志伟    电话：0312-7333252
06.土地政策措施第六条
一、政策内容
支持土地用途兼容复合利用，新产业工业项目用地的生产服务、行政办公、生活服务设施建筑面积占项目总建筑面积比例不超过15%仍按工业用途管理。科教用地可兼容研发与中试、科技服务设施与项目及生活性服务设施，兼容设施建筑面积比例不得超过项目总建筑面积的15%，兼容用途土地、房产不得分割转让。
二、申报对象
现有用地单位。
三、操作流程
现有工业企业向地方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申请，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按规定审批。
四、兑现时间
2022年6月2日至2022年12月31日
6、 职责分工
[bookmark: _GoBack]涞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股室
联系人：刘小龙    电话：13472280820
07.土地政策措施第七条
一、政策内容
简化项目用地审批，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规则、不占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的前提下，以下使用农用地或未利用地的项目，可按原地类认定和管理，不再办理转用征收手续：旅游项目中属于自然景观用地及农牧渔业种植、养殖用地的；经县相关部门认定为仅在年度内特定旅游季节使用土地的乡村旅游停车设施，不使用永久基本农田，不破坏生态与景观环境、不影响地质安全、不影响农业种植、不硬化地面、不建设永久设施的；对自驾车旅居车营地的特定功能区，使用未利用地不改变土地用途、不固化地面的；对利用现有山川水面建设冰雪场地设施，不占压土地、不改变地表形态的。
二、申报对象
  产业项目用地单位
三、操作流程
 产业项目申请用地对符合政策规定的，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规则、不占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的前提下，使用农用地或未利用地的项目，按原地类认定和管理。
四、兑现时间
2022年8月9日至2022年12月31日
五、职责分工
涞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股室
联系人：张媛媛 仲泽昆  电话：0312-731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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